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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A
區
由
工
商
業
匿
改
爲
住
家
區
， 

本
爲
阻
止
工
業
侵
估
該
地
區
.。
因
該
地
區
以 

後
起
房
屋
，
要
以
住
家
式
爲
主
，
此
次
改
區 

及
房
寻
劃
，
乃
爲
保
障
現
在
之
居
民
，
其 

理
由
有
二
項
：

一
、
如
不
改
該
區
，
則
私
人
工
業
將 

必
遷
進
，
反
阻
碍
了
住
家
區
將
來
之
發
展
。 

二
、
如
果
改
爲
住
家
區
，
但
不
依
照 

矍
公
共
房
屋
法
例
之
管
理
，
如
任
由
私
人 

之
投
資n

以
求
發
展
，
則
不
能
保
障
現
在
之
一 

員

"
(
如
他
們
被
殖
遷
出
後
，
私
人
投
資
一 

■

住
家
區
，
則
狂
能
保
證
業
主
可
買
囘
該
二 

實
業.
，
而
囁
者
不
能
以
租
納
給
該
等
之
投
 

，資
者3
篇
待
遇
.，
亦
使
他
們
業
主
自
已
齐
， 

誉
利
..，
而
不
是
對
現
在
大
多
數
久
息
低
微 

者
脊
害f
。
一，

:

更
，
雲
舉
辰
 #

不
爲
拆
屋
改
鹿
之
試
， 

處
拭
.，一SM

^I:

小
由
區
』
作
爲
試
験
此
項
. 

畫
改
遍
嘉
副
的
以
求
證
實
該
計
劃
可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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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生意菓舖

位
于
繁
盛
隔
去
年
生
億
五
演
四
千
元
前
懒
後
居
先
交
五 

千
元
餘
充
銀
期
，

平
屋
兩
間

•1

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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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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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个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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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威

Zk 年
新
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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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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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取
價
七
千
九
百
五
十
元
蠹
税
月
充
一
八
十
元
先
交
二 

千
六
百
五
十
元

位
於
南
緬
街
五
年
新
士
德
高II

身
睡
房
兩
個
土
庫
亦
有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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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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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厠
所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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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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